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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證實務研討會法律問題提案單 

提案 

機關 

法院（公會）名稱 編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 

法

律

問

題 

當事人持臺灣清真寺核發之結婚證書，結婚之一方為本國人，他

方為外籍人士，可否辦理認證？ 

研

究

意

見 

甲說：應拒絕辦理認證。 

理由：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規定：「婚姻之成立，依各

該當事人之本國法。但結婚之方式依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或依

舉行地法者，亦為有效。」當事人一方既為本國人，且在臺灣結

婚，結婚自應適用我國民法等相關規定。我國民法第 982 條規

定：「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

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係採登記婚；當事人雖於清

真寺舉行結婚儀式，如未至戶政機關登記，其結婚仍不生效力。

且清真寺核發之結婚證書，結婚日期若與戶政機關登記之日期

不同，該內容顯與公文書記載事項相反，公證人自應依公證法施

行細則第 51條第 4款等規定，拒絕辦理認證。 

乙說：可辦理認證，惟應為適當之註記。 

理由：臺灣清真寺發給之結婚證書，其證明內容除特定宗教儀式

之舉行外，亦包括當事人結婚真意之表示。當事人持該結婚證書

請求公證人辦理認證，與結婚登記前先請求公證人就結婚書約

辦理公證（或併舉行結婚儀式），在法律上並無二致，若認公證

人得辦理結婚書約之公證，則似無拒絕認證清真寺核發之結婚

證書之理。如當事人尚未於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公證人應依

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58條第 2項、第 80條第 2項準用第 60條第

3項規定，於認證書註記「未向戶政機關辦妥結婚登記前，其結

婚尚不生效力」之旨；即若當事人已至戶政機關辦妥結婚登記，

公證人似得於認證書載明：依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6條

及民法第 982 條等規定，當事人之結婚業已於向戶政機關完成

登記日生效等旨，應不致有破壞我國公文書公信力而有違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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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法施行細則第 51條第 4款規定之虞。 

初步研討結果：採乙說。 

審
查
意
見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採乙說。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採甲說。 

理由：同研究意見甲說。 

研

討

結

論 

多數採乙說（表決結果：實到 45人，採甲說 8票，採乙說 33

票，棄權 4人）。 

檢

附

之 

參

考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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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證實務研討會法律問題提案單 

提案 

機關 

法院（公會）名稱 編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2 

法

律

問

題 

房屋租約公證後，尚餘一年租期，在下列情形，公證費應如何收

取？ 

一、 出租人將房屋讓與第三人，並與承租人、第三人就租賃關係

達成協議，請求作成公證。 

二、 承租人將租約之權利義務讓與第三人，並與出租人、第三人

就租賃關係達成協議，請求作成公證。 

研

究

意

見 

問題一： 

甲說：依公證法第 112條，收取公證費用 1,000元。 

理由：第三人依民法第 425 條第 2 項本受租約拘束，該協議僅

係確認其出租人之地位，屬價額不能算定，應依公證法第 112條

計算公證費。 

乙說：依公證法第 109條，收取公證費用。 

理由：公證費用，係以本次公證標的之金額或價額計算，與原租

約有無拘束第三人效力無涉，故以剩餘租期之租賃契約，依公證

法施行細則第 84條計算公證費用。 

問題二： 

甲說：依公證法第 112條，收取公證費用 1,000元。 

理由：第三人依公證法第 13條第 2項本受原租約公證書拘束，

該協議僅係原租約之延伸，出租人未獲其他利益，且原公證書已

按標的價額收取公證費，自不得重複收取，應依公證法第 112條

計算公證費。 

乙說：依公證法第 109條，收取公證費用。 

理由：公證費用，係以本次公證標的之金額或價額計算，與原租

約已作成之公證書有無拘束第三人效力無涉，故以剩餘租期之

租賃契約，依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84條計算公證費用。 

初步研討結果：問題一、二，均採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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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會議次別：司法院第 11 期公證實務研究會研究專輯 第 5 則 

會議日期：日期不詳 

座談機關：司法院 

 

法律問題：承租人將其權利義務讓與第三人，三方（承租人、出租人及受讓人）會同 

之協議書之公證，公證費如何收取？ 

研究員研究意見： 

㈠依該契約剩餘之價值收取費用。 

㈡只收基本費用一千五百元（因約定強制執行）。 

㈢只收一千元（因約定強制執行費用已繳過）。 

審查意見： 

審

查

意

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問題一、二，均採乙說。 

理由：同研究意見。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問題一、二，均採乙說。 

理由：無論為出租人或承租人之租賃權利義務之轉讓，其標的金

額即為剩餘租期租賃權利義務之價值，故依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84條之規定計算公證費用。 

問題一、二增列丙說：由公證人闡明後，就協議內容依公證法相關規定取

公證費用。 

理由：因具體個案之協議內容無法一概而論，宜由各公證人針對協議內

容，依公證法第 71條闡明後，再依公證法相關規定計算公證費用。 

研

討

結

論 

問題一： 

多數採乙說（表決結果：實到 46人，採甲說 1票，採乙說 21

票，採丙說 19票，棄權 5人）。 

問題二： 

多數採乙說（表決結果：實到 46人，採甲說 0票，採乙說 27

票，採丙說 14票，棄權 5人）。 

檢

附

之 

參

考

資

料 

司法院第 11 期公證實務研究會研究專輯 第 5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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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贊成㈢說。 

理由： 

（一）約定逕受強制執行之公證書作成後，就該法律行為，為當事人之繼受人亦有其

效力，公證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定有明文。 

（二）查承租人將其權利義務讓與第三人，該第三人即應受原租賃契約效力拘束而繼

受權利義務。 

（三）現三方協議就原承租人之權利義務讓與第三人，雖係另一個法律行為，惟其標

的價額係原租約約定之延伸，出租人並未另獲有利益，而公證費前已繳納，自

不得再以原租物之剩餘價值徵收公證費，亦不宜收取一千五百元。 

（四）綜上所論，本題宜依公證法第一百十二條收取公證費一千元為適當。 

㈡視各個個案內容情形如何而定。 

理由： 

（一）如原租賃契約與新讓與契約之內容、期間、條件均相同。 

僅受讓主體有異，權利義務並未改變。只收公證費一千元。 

（二）如受讓契約內容與原契約不同：例如租賃期間長短，租賃條件（如標的面積、

保證金有無與多寡、是否約定逕受強制執行等等）有變更，則應依公證法有關

公證費用相關規定，比較新舊契約剩餘之價值收取公證費用。 

研討結論：只收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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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證實務研討會法律問題提案單 

提案 

機關 

法院（公會）名稱 編號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3 

法

律

問

題 

出租人與承租人約定就房屋租約公證之租賃期間之每月租金給

付逕受強制執行外，並約定就租約期滿如有不還之情形，按月所

產生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以「違約補償金」之

名目，納入逕受強制執行之範圍，公證人得否受理？ 

研

究

意

見 

甲說：肯定說 

理由：依照公證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41 條第 1 款之文義而言，就給付金錢而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

者，僅有二限制：一為「一定數量為標的者」；二為「宜載明貨

幣之種類及金額」。而題旨之違約補償金，實乃因承租人有租約

期滿不還在先，方有按月產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

償在後，給付之數量、種類及金額均得比照原本租約之每月租

金來援引計算，即屬可得特定，尚無窒礙難行之處，故肯定說

為可採。 

乙說：否定說 

理由：就給付金錢而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之限制，除肯定說

所列之二種外，應該區分該給付金錢的原因行為為何，進而決

定是否有其他的限制，例如：一般契約(如贈與、買賣)與繼續性

契約(如租賃、消費借貸、雇傭、承攬)，倘係前者之契約公證，

給付金錢而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應著重在該一次性之給付

有無完成，如若未能完成給付，即針對該未能完成之給付來賦

與強制執行效力，此時，法律行為之公證效力與強制執行之間

是存在於一個時間點上；反觀後者，繼續性契約均有按時、按

條件給付金錢之特性，如果在該繼續性契約存在之各個時間點

上，各自發生應給付而未能給付之情形，亦即，條件成就期限

屆至，則各自觸發所對應的應逕受強制執行之情形，此時，法

律行為之公證效力與強制執行之間是存在於一整個時間軸上，

但該法律行為之公證效力與對應的強制執行，至多不宜超出該

繼續性契約所涵蓋之時間軸，否則如將超出該繼續性契約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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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涵蓋之期間，亦設有強制執行之名目，該強制執行將無限發

散，似乎違反公證法第 2條第 1項所載明的公證之本質，同理，

題旨之租賃契約之公證所涵蓋之效力範圍就恰恰與該租賃契

約之存續期間相同，而題旨之「違約補償金」，本身觸發的時間

點已經完全超出了公證效力所涵蓋的租賃期間，該公證法第 13

條第 1項之執行條款，如果已經不在公證法第 2條第 1項之公

證效力所涵蓋的租賃期間內，是否會有失所附麗之情形？是否

應清楚界定非訟與訴訟之界線？故應以否定說為穩健可行之

作法。 

初步研究意見：採乙說。 

審

查

意

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採甲說。 

理由：按出租人與承租人既已就租約期滿如有不還之情形，按

月所產生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以「違約補償

金」之名目約定於租約約款中，該「違約補償金」即屬與租約

密切相關之事項，應為租約效力所涵蓋。而依當事人之約定，

該「違約補償金」給付之數量、種類及金額係按每月租金來援

引計算，應屬可得特定之給付標的，與公證法第 13 條第 1 項

第 1款及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41條第 1款之規定尚無不合，當

事人請求將其納入逕受強制執行之範圍，公證人應予准許。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採甲說。 

理由：依本題題旨，承租人給付之標的為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或損害賠償，給付標的之金錢數量可得確定，與公證法第十

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

一定數量為標的者」並無不符，應得約定逕受強制執行。 

研

討

結

論 

多數採甲說（表決結果：實到 46人，採甲說 43票，採乙說 1

票，棄權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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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一、公證法第 2條第 1項 

公證人因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請求，就法律行為及其他關於私權之事實，有作成

公證書或對於私文書予以認證之權限。 

二、公證法第 13條第 1項第 1款 

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下列各款法律行為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得

依該證書執行之： 

一、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 

三、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41條第 1款 

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於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其給付之標的，宜

依下列各款規定記載之： 

一、金錢債權：載明貨幣之種類及金額。

檢

附

之 

參

考

資

料 

一、公證法第 2條第 1項 

二、公證法第 13條第 1項第 1款 

三、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41條第 1款 

https://law.judicial.gov.tw/FLAW/dat02.aspx?lsid=FL001371
https://law.judicial.gov.tw/FLAW/dat02.aspx?lsid=FL001371
https://law.judicial.gov.tw/FLAW/dat02.aspx?lsid=FL00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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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證實務研討會法律問題提案單 

提案 

機關 

法院（公會）名稱 編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4 

法

律

問

題 

請求人欲就將來其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情況時預先選任

監護人或輔助人請求辦理公證，問： 

一、 若該契約僅約定委任人將來未達聲請監護宣告之精神障礙

程度而預先為選任輔助宣告之輔助人時，就該契約公證人

應否受理？ 

二、 若該契約依將來委任人之精神障礙程度分別約定監護人及

輔助人(含選任同一人為監護人及輔助人)時，就該輔助人部

分之約定公證人應否受理？ 

研

究

意

見 

問題一： 

甲說：否定說。 

理由： 

1. 依目前現行之民法規定(民法第 1113 條之 2 以下)，僅允許委

任人約定於其受監護宣告時，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民法第

1113條之 2第 1項)，並無允許委任人約定於其受輔助宣告時

選定輔助人之規定。且目前公證人作成意定監護契約訂立或

變更之公證書後應於七日內於司法院所定意定監護契約管理

系統登錄案件(公證法施行細則第 66條之 1第 5項)，就此等

意定輔助契約作成公證書後是否亦須為比照辦理，法無明文。 

2. 按輔助宣告係以受宣告之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

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

顯有不足為前提(民法第 15條之 1第 1項)，其與受監護宣告

之人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

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民法第 14 條)，在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程度有別。於聲請輔助宣告程序

中，當事人仍有表達自己意思之可能，是否有受輔助宣告之必

要，仍須由承審法官及相關專業人員協助及專業報告認定，並

無必要預立意定輔助契約。 

3. 綜上，於法無明文及未有害當事人意思自由原則下，公證人不

應辦理此種意定輔助契約之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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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說：肯定說。 

理由：基於尊重當事人意思自主決定，以及監護宣告與輔助宣告

之民法規定上有共通性(民法第 1113 條之 1 第 2 項準用成年監

護之規定)及轉換性(民法第 14條第 3項、民法第 15條之 1第 3

項) ，應肯認委任人得約定於其受輔助宣告時，受任人允為擔任

輔助人，公證人並得就此契約作成公證書。 

問題二： 

甲說：否定說。 

理由：同問題一之否定說，公證人應命請求人除去有關意定輔助

之約定始得辦理公證。 

乙說：肯定說。 

理由：同問題一之肯定說。 

丙說：折衷說。 

理由：同肯定說，公證人於此情形時應依公證法第 71條規定向

當事人闡明並於公證書上記載其所為之說明，如：「本件請求人

為意定輔助之約定，其效力如何應由受理機關依職權自行審認，

公證人已向請求人為說明，請求人表示理解。」，辦理公證。 

初步研討結果：問題一、二，均採甲說。 

審

查

意

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問題一、二，均採甲說。 

理由：同研究意見甲說。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問題一、二，均採甲說。 

理由：同研究意見甲說。 

問題一增列丙說：折衷說。 

理由：同肯定說，公證人於此情形時應依公證法第 71條規定向當事人

闡明並於公證書上記載其所為之說明，如：「本件請求人為意定輔助之

約定，其效力如何應由受理機關依職權自行審認，公證人已向請求人為

說明，請求人表示理解。」，辦理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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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討

結

論 

問題一： 

多數採甲說（表決結果：實到 46人，採甲說 33票，採乙說 0

票，採丙說 10票，棄權 3人）。 

問題二： 

多數採甲說（表決結果：實到 46人，採甲說 33票，採乙說 0

票，採丙說 12票，棄權 1人）。 

檢

附

之 

參

考

資

料 

 


